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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
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110年第 1次定期會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0年 4月 22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

地點：本府 11樓 1101會議室 

主席：呂召集人理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楊政修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報告案 1: 性別平等政策方針「109 年 1-12 月辦理成果」、「110 年 1-4

月辦理成果」及「110年工作規劃」(略)     

（一） 規劃科: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有 4 項，包含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性別平等專責小組委員、桃園市政府 110至 111年度公民營廢棄物清

除理處機構許可審查委員會、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職業安衛

生委員會及桃園市環保潛水隊。 

（二） 嚴委員祥鸞:  

1. 政策方針 2: 友善廁所之配置，可以彈性調整比例配置。 

2. 政策方針 5: 落實環境資訊的公開透明機制，對各種污染、風險、

公共衛生、公共場所安全、新興開發案的環境影響、工程規模等資

訊，應具性別意識並考量地區居民習慣與便利性，及時做到資訊適

度公開；統計數字需具備性別意識。  

3. 政策方針 6:應說明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」及

「桃園市政府 110~112年度公民營廢棄物清除理處機構許可審查委

員會」遴選事項上，提出男女比例上應注意之建議，期能達標。 

4. 政策方針 8:應說明「桃園市環保潛水隊」是否辦理基礎開班召募訓

練? 

（三） 何委員碧珍: 

1. 政策方針 2:關於公廁的統計數字及列管分類應更明確，目前既已有

分特優、優等、普通、加強及待改善等不同級別，建議能進一步提

出--未來要如何改善提升公廁級別的中長程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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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政策方針 4:關於〝綠色消費推廣對象並無特定族群〞的說法不宜，

應該要具備更高的性別敏感，看見其間的性別、世代、區域的消費

差異，才能提出更好更有效的綠色消費宣導及政策規劃。 

（四） 林委員承宇: 辦理各年度之性平政策方針成果，部份業務因源頭人數

性別比例懸殊，應善用性別統計資料先呈現本局現有實情，再針對各

施政方針要點進行實作。並針對每一要項說明其「現況」或「實踐難

處」等面向逐一說明，與其施行方式，以符合性平施政方針之規定。

例如:有關專業之專家學者，盡量不論述「體能」or「體力」之類的性

別框架。 

（五） 各業務科說明: 

1. 規劃科: 針對「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」之委員

比例，將簽辦調整110至111年度之男女比例，以符合任一性別成員

人數不得低於全部成員人數三分之一。 

2. 清潔大隊: 

(1). 針對「桃園市政府環境清潔稽查大隊職業安衛生委員會」之委

員比例，已規劃於下屆(112至113)年度重新辦理遴聘時納入男

女比例上之考量。 

(2). 公廁共分 5級:為特優、優等、普通、加強及待改善，將列管普

通級別使其升級為優等級別。 

3. 事廢科:針對「公民營廢棄物清除理處機構許可審查委員會」之委

員比例，已規劃於下屆(112至113)年度重新辦理遴聘時納入男女比

例上之考量。   

4. 海管處:桃園市環保潛水隊部份，因海岸線目前以沙岸為主其能見

度不高，未有培訓及擴充考量，亦考量潛水活動需要足夠之體能，

故以增加活耀性及進階能力方式招募。 

(六) 劉參議怡伶: 部份業務因源頭人數性別比例懸殊無法達到三分之一

比例，備註說明即可，並非是一定須達成目標。 

(七) 主席裁示: 

1. 針對委員人數比例問題，如可簽辦調整，請立即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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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年度檢討時，應針對每個項目可否達成，並思考不合理項目是否刪

除。 

二、 報告案 2: 109年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執行成果 (略) 

(一) 何委員碧珍: 性別預算須調整，性別業務預算的認定不同於業務預算

費用，且目前預算的前後數字不一致，建議重新整理後再予提報。 

(二) 主席裁示:請各業務科依本日委員建議進行修正。 

三、 報告案 3:110年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 

（一） 規劃科: 110年性別預算編列已修正為較合理範圍，包跨各個會議及

計畫之執行情形，請委員參閱。 

（二） 何委員碧珍: 比照報告案 2 之”性別預算”項目之意見，性別預算

須調整，性別業務預算的認定不同於業務預算費用，且目前預算的前

後數字不一致，建議重新整理後再予提報。  

（三） 主席裁示: 請依委員建議進行調整更新。 

四、 報告案 4: 具體行動措施及結合企業、民間組織(人民團體、基金會、機

構等)或鄰里社區，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、計畫、方案、措施計畫

執行成果: 「永安後湖溪獨木舟觀光–性別友善設施」(略) 

（一） 林委員承宇: 建議可設置多元性別廁所，供有需求者使用，而非僅

限定性別。 

（二） 何委員碧珍: 此項執行成果，女性參與踴躍超出預期，推翻女性不

喜戶外及危險運動的刻板印象，值得未來深入觀察追蹤。因女性比例

高，建議須特別加強園區軟硬體的性別友善度及安全性，並針對女性

需求備置相關教育宣導影片文宣等。另未來，如有浴室及廁所增建計

畫，建議參考 〝可調式廁所、淋浴間〞之概念設計，以能機動彈性

調整，滿足不同需求。 

（三） 嚴委員祥鸞: 友善廁所之配置，請彈性調整比例配置。 

（四） 主席裁示: 各項委員提供建議，如屬可立即修正項目，各權責單位

應立即調整。 

五、 報告案 5: CEDAW教材案例及對民眾推展性別平等宣導(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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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何委員碧珍: 關於 CEDAW 案例教材部份，建議案例名稱修正為「促

進實質平等--清潔隊員招考標準之性別差異化及執行追蹤」及將 109

年相關招考數據更新納入;另外，此項性別差異化招考政策屬於

CEDAW之〝暫時〞特別措施，而非〝永久性〞特別措施，宜修正。 

（二） 林委員承宇: 教案應突顯教學目標，消彌間接歧視的實際作為之狀

況，才可展現環保局在性別平等的努力。 

（三） 嚴委員祥鸞: 建議補充報告性別比例之錄取比例及體能測驗性別差

異化。 

（四） 主席裁示: 請依委員建議進行調整更新。 

參、 討論事項: 

一. 規劃科:討論事項共3案 

（一） 擇定 110 年性別統計指標: 每年應提報新增項數需 2 項指標(含)以

上，選 2案執行。 

（二） 擇定 111 年度重大施政及非重大施政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案，各

選 1案執行。 

（三） 擇定 110年金桃獎-桃園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獎勵計畫（草案）， 

選 1案執行。 

二. 嚴委員祥鸞: 針對性別預算案件應挑選一定性別比例並針對業務特性說

明，委員才可協助選案。 

三. 林委員承宇: 有關性平業務提報的原則，宜向各科室宣傳，以符合本局

屬性為主要創意作為，如 108年提報之「垃圾分類-家務分工」即符合此

概念，建議深耕此創新原則於各科室中。 

四. 何委員碧珍: 關於性別統計指標新增提案，較傾向於「桃仔園修惜站」及

「參加新屋農博環境教育園區導覽人次__按行政區別分」2項，並且要發

展出更多的複分類項目，才有可供交叉分析之參考價值。   

五. 主席裁示: 請規劃科依本日委員建議擬定相關提案，並於主管會議討論

後，再提報性平委員會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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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散會：下午 4時 40分。 

陸、 討論事項於主管會議討論後之決議如下: 

一、 性別統計指標部分:提案「永續科-桃園市參加綠色消費團購站活動人次」

及「低碳中心-新屋農博環教園區入園民眾之性別比例」二案，另請低碳

中心以性別作為考量，規劃更詳細的行政區別或各館別分析統計資料。 

二、 重大施政計畫(1千萬以上計畫)部分:提案「稽查科-109 年度桃園市環境

樣品委託檢測計畫開口合約(後續擴充)-水井水質檢測」一案，另系統請

增加一項申請人性別，以作為後續統計資料。 

三、 非重大施政計畫(1千萬以下計畫)部分:提案「永續科-110年度桃園市環

教志工培訓及環保志工運用單位管理計畫」一案。 

四、 金桃獎部分:經局長勾選提報「海岸管理工程處-海岸巡護隊環保志工為

基礎」，請海管處以「110年金桃獎獎勵計畫-評量表」衡量表標準撰寫計

畫內容，參選推動性平措施及亮點計畫爭取榮譽。 

五、 擇定計畫案後，於 5 月提報本府性別平等辦公室審視，及提供相關計畫

案表格予擇定計畫案之業務科填寫後，再提請相關專家學者程序參與及

提供意見。 

 

 


